
少年矯正學校教育實施事項督導辦法總說明 

    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以下簡稱本通則）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矯正學校隸屬於法務部，有關教育實施事項，並受教育部督

導。」同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督導辦法，由教育部會同法務部定之。」

矯正學校隸屬法務部，其教育實施事項由法務部負主管及監督權責，教

育部並負督導權責。為使少年受刑人及感化教育受處分人經由學校教育

矯正不良習性，以期達成人格輔導、品德教育及知識技能傳授之目標，

並強化輔導工作，增進其社會適應能力，爰訂定「少年矯正學校教育實

施事項督導辦法」，共計十三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明定少年矯正學校之隸屬及其教育實施事項之主管及監督權責，並 

    明定少年矯正學校之教育實施事項。（第二條） 

三、明定教育部督導少年矯正學校之教務相關規章及會議、教學實施、 

    教學評量、升學及技能檢定、學籍管理及其他有關教育實施事之項 

    目。（第三條至第八條） 

四、明定教育部應組成督導小組及小組成員之組成方式。（第九條） 

五、明定少年矯正學校教育實施事項督導勾稽表，由教育部會同法務部 

    另定之。（第十條） 

六、明定督導小組實施實地訪視之方式與時機及少年矯正學校應於督導 

    小組實地訪視前辦理之作業。（第十一條） 

七、督導小組督導之後續處理程序及考核追蹤。（第十二條） 

八、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十三條） 

 

 

 

 

 

 

 



少年矯正學校教育實施事項督導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少年矯正學校設

置及教育實施通則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訂定之。 

依少年矯正學校設置及教育實施通則（以下

簡稱本通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矯正學

校隸屬於法務部，有關教育實施事項，並受

教育部督導。」同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

督導辦法，由教育部會同法務部定之。」爰

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少年矯正學校（以下簡稱矯

正學校）隸屬法務部，其教育實施

事項由法務部負主管及監督權責 

  ，教育部並負督導權責。 

      前項教育實施事項如下： 

  一、教務相關規章及會議。 

  二、教學實施。 

  三、教學評量。 

  四、升學及技能檢定。 

  五、學籍管理。 

  六、督導結果改善情形，及其他有 

      關教育實施事項。 

一、 依本通則第四條第一項規定：「矯正學

校隸屬於法務部，有關教育實施事項，

並受教育部督導。」第十條規定：「（第

一項）法務部應分就執行刑罰者及感化

教育處分者設置矯正學校。（第二項）

前項學校之設置及管轄，由法務部定

之。」爰於第一項明定少年矯正學校之

教育實施事項，由法務部負主管及監督

權責，教育部並負督導權責。 

二、 第二項依本通則第二章矯正學校之設

置、第三章第二節教育實施相關條文規

定及監察院針對矯正學校關心議題，包

括：補教教學、技職教育、特殊教育、

學籍管理等事項，明定教育部督導矯正

學校教育實施事項。 

第三條  前條第二項第一款之教務

相關規章及會議，項目如下： 

  一、教務相關規章之研訂。 

  二、教務會議之召開。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召開。 

  四、教學研究會之召開。 

  五、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之召開。 

明定督導少年矯正學校教務相關規章及會議

之項目，說明如下： 

一、教務相關規章之研訂，應依少年矯正學 

    校實際需要訂定或修訂，並確實執行。 

二、教務會議應定期召開，重大教育實施事 

項應提會討論。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應定期召開，並討論學 

校課程發展方向。 

四、教學研究會應定期召開，並切合教學需 

    要。 

五、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聘任相關人員擔任 

    委員，定期召開會議並審議或推動特殊 

    教育學生學習輔導等相關事宜。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二款之教

學實施，項目如下： 

一、 校長之教育專業領導。 

二、 教師之專業發展。 

三、 品德教育之實施。 

四、 特殊教育個別化教育計畫之

明定督導少年矯正學校教學實施項目，說明

如下： 

一、校長之教育專業領導係指校長之辦學理 

    念、教育專業素養、領導作為、形象風 

    格及溝通協調能力，能正向領導教學， 

    營造和諧組織氣氛，提升教學效能。 



設計及執行。 

五、教學環境及設施。 

六、課程規劃。 

七、課程編排。 

八、教材編纂及選用。 

九、教學進度表之訂定及執行。 

十、教室日誌之填載。 

十一、巡視教學之實施。 

十二、學藝競賽之辦理。 

十三、補救教學之實施。 

十四、教師課務之處理。 

  十五、教學觀摩之辦理。 

二、教師之專業發展及辦理成果。 

三、品德教育推動狀況及辦理成果。 

四、特殊教育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設計及執行 

    如下： 

（一）內容須符合特殊教育法及施行細則之 

規範。 

（二）課程與相關服務符合學生之個別需求， 

      並具連貫性及系統性。 

（三）邀請相關人員以團隊合作方式共同擬 

訂，並於期限內召開會議。 

（四）有教師負責個案管理工作及執行，且 

建置學生個別檔案資料。 

（五）視需要修正及調整，並召開檢討會。 

五、積極充實教學環境及設施，營造友善且 

    具支持性之學習情境，以引發學生學習 

    動機、維持學習興趣及學習進步感。 

六、課程規劃得參酌高中、國中課程綱要， 

    以符合矯正學校教育需求。 

七、課程編排應依教師專長排課及編訂課表。 

八、教材編纂及選用，應彈性運用教科書及 

    自編教材，以符合學生需要。 

九、教學進度表之訂定及執行，應彙訂成冊。 

十、教室日誌之填載須詳實，並應定時檢查。 

十一、巡視教學應有巡堂輪值表，並有巡堂 

      紀錄。 

十二、學藝競賽應定期辦理並建立完整資料。 

十三、補救教學之實施應融入常態教學，並 

      參加教育部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 

十四、教師依規定處理課務，並有完整紀錄。 

十五、教學觀摩之辦理及精進教學方法。 

第五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三款之教

學評量，項目如下： 

一、學生成績考查。 

二、學生多元評量之實施。 

三、學生作業抽查。 

明定督導少年矯正學校教學評量項目，說明

如下： 

一、定期實施測驗，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 

二、評量方式應多元化，包括紙筆測驗、口 

頭問答、閱讀報告、活動、競賽、展演

等，了解學生學習成果。 

三、定期學生作業抽查檢查，並應有詳細紀 

    錄。 

第六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四款之升

學及技能檢定，項目如下： 

一、大學入學考試輔導。 

二、四技二專入學考試輔導。 

三、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輔導。 

四、技能檢定輔導。 

明定督導少年矯正學校升學及技能檢定項

目，說明如下： 

一、確實輔導學生參加大學入學考試。 

二、輔導學生參加四技二專入學考試。 

三、依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相關 

規定，輔導學生參加高級中等學校多元 



五、學生生涯輔導。 入學。 

四、開設多元技能訓練班別，提升實作技能， 

    輔導學生考取相關證照。 

五、辦理學生生涯輔導及適性輔導。 

第七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五款之學

籍管理 

  ，項目如下： 

一、學生編班之實施。 

二、學籍資料之管理。 

三、學籍表冊之陳報。 

四、學籍合作學校之辦理。 

五、轉銜與復學之實施。 

六、畢業證書及成績證明書之核

發。 

明定督導少年矯正學校學籍管理項目，說明

如下： 

一、訂定學生處遇計畫，並提累進處遇會議 

    決定學生編班。 

二、學籍資料登錄完整、歸檔有序、專櫃保 

    管。 

三、學籍表冊陳報依規定格式、期限辦理， 

    並應確保資料正確。 

四、於高中學籍合作學校寄掛學籍。 

五、協助學生完成轉銜及復學。 

六、辦理畢業證書、成績證明書之核發。 

第八條  第二條第二項第六款之其

他有關教育實施事項，指第三條至

前條以外之教育發展建議事項。 

 

一、明定督導少年矯正學校其他有關教育實

施事項。 

二、其他教育實施事項，為追蹤督導結果之

改善情形，及除教務相關規章及會議、

教學實施、教學評量、升學及技能檢定、

學籍管理以外之教育發展建議事項。 

第九條  教育部為督導矯正學校教

育實施事項，應組成督導小組，置

委員五人至七人，由具有少年矯正

教育及國民基本教育相關專業知

識人員聘兼之，並應包括法務部及

教育部代表；置召集人一人，由教

育部部長指定委員擔任。 

      前項委員與矯正教育指導委

員會（以下簡稱指委會）委員不得

重複；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第一項明定督導小組組成方式與成員， 

成員組成分別由具矯正教育、國民基本

教育相關專業知識人員，以兼顧矯正與

教育之目標，同時包括法務部與教育部

代表，置召集人一人，由教育部部長指

定委員擔任，以符共同督導少年矯正學

校之意旨。 

二、第二項明定督導小組委員與指委會委員

不得重複，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十條  為督導矯正學校教育實施

事項，教育部應會同法務部另定少

年矯正學校教育實施事項督導勾

稽表（以下簡稱勾稽表）查核之。 

明定少年矯正學校教育實施事項督導勾稽

表，應由教育部會同法務部訂定。 

 

第十一條  矯正學校教育實施事項

之督導，應實地訪視，並採取簡

報、檢核資料、座談會及其他必要

之方式為之。 

      前項實地訪視，每年應辦理一

次。 

      矯正學校應於督導小組實地

訪視一個月前提出自評報告，分別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督導小組督導實施

方式及時機。 

二、第三項明定矯正學校應於督導小組實地

訪視一個月前提出自評報告，送法務部

及教育部。 



送法務部及教育部。 

第十二條  督導小組應將督導結果

及教育發展建議事項填載於勾稽

表，由教育部通知法務部及矯正學

校。 

      矯正學校應針對前項督導結

果及教育發展建議事項之改進情

形提出報告，分別送法務部及教育

部，並副知指委會。 

      法務部應將督導結果，列入對

矯正學校之追蹤考核事項。 

一、第一項明定督導小組將督導結果及教育

發展建議事項填載於勾稽表，由教育部

通知法務部及矯正學校。 

二、第二項明定矯正學校針對前項督導結果

及教育發展建議事項之改進情形提出報

告後送法務部及教育部，並副知指委會。 

三、第三項明定法務部應將督導結果列入對

矯正學校之追蹤考核事項。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